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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应急管理厅浙江省生态环境厅

关于加强工业企业环保设施安全生产工作的

指导意见

各市应急管理局、生态环境局:

近年来’随着生态环境治理的不断深入’各类环境保护设

施（以下简称环保设施）安全风险日益凸显。20l9年l2月3

日’嘉兴海宁市龙洲印染有限责任公司发生污水罐体坍塌事故’

造成l0人死亡、3人重伤. 2020年6月13日’湖州市吴兴区

浙江美欣达纺织印染科技有限公司污水处理站发生中毒窒息事

故’造成4人死亡、5人受伤· 2021年5月5日’湖州市长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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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浙江荔禾电气科技有限公司因上胶生产线废气收集排风量不

足’可燃气体集聚’遇静电火花发生爆燃事故’造成3人死亡。

2022年4月l7日’宁波余姚市吉宏表面处理有限公司发生一起

废气处理环节中毒事故’造成3人死亡、3人受伤·这些事故暴

露出部分环保设施在设计、安装、运行、检维修等环节不规范’

运行阶段安全风险辨识管控不到位等突出问题。为全面加强工

业企业脱硫脱硝、挥发性有机物回收、污水处理｀粉尘治理、

RrO焚烧炉等重点环保设施的安全管理’预防和减少安全事故

发生’保障从业人员生命安全’根据《安全生产法》《环境保

护法》等法律规定’提出如下意见:

-｀加强环保设施源头管理

新、改、扩建重点环保设施应纳入建设项目管理’充分考

虑安全风险’确保风险可控后方可施工和投入生产、使用。

（一）立项阶段.企业应当依法依规对建设项目开展环境

影响评价’不得采用国家、地方淘汰的设备、产品和工艺°在

环评技术审查等环节’必要时可邀请应急管理部门、行业专家

参与科学论证。

（二）设计阶段·企业应当委托有相应资质（建设部门核

发的综合、行业专项等设计资质）的设计单位对建设项目（含

环保设施）进行设计’落实安全生产相关技术要求’自行开展

或组织环保和安全生产有关专家参与设计审查’出具审查报告’

并按审查意见进行修改完善.

（三）建设和验收阶段。施工单位应严格按照设计方案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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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施工技术标准、规范施工°建设项目竣工后’建设单位应

当按照法律、法规规定的标准和程序’对环保设施进行验收’

确保环保设施符合生态环境和安全生产要求’并形成书面报告。

本意见印发前已建成的重点环保设施且未进行正规设计

的’应委托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开展设计诊断’并组织专家

评审°根据诊断结果’对不符合生态环境和安全生产要求的’

制定并落实整改措施’实行销号闭环管理。

二｀有效落实各方安全管理责任

（一）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。企业要把环保设施安全落

实到生产经营工作全过程各方面’建立环保设施合账和维护管

理制度’对环保设施操作、危险作业等相关岗位人员开展安全

操作规程、风险管控、应急处置等专项安全培训教育。要依法

依规开展环保设施安全风险辨识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’定期进

行安全可靠性鉴定’设置必要的安全监测监控系统和联锁保护’

严格日常安全检查°要严格执行吊装、动火｀登高、有限空间、

检维修等危险作业审批制度’落实安全隔离措施’实施现场安

全监护’配齐应急处置装备’确保环保设施安全、稳定、有效

运行·

（二）严格落实部门监管责任。应急管理、生态环境部门

要跨前一步’加强配合’齐抓共管’筑牢环保设施安全防线°

各级应急管理部门要将环保设施的运行安全纳入监管范

围°督促企业加强安全生产管理’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’

改善安全生产条件’建立健全环保设施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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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规程’贯彻落实相关安全生产标准规范’组织建立并落实安

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’健全风险

防范化解机制’加强对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’组织制

定并实施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’强化事故应急救援处置。

各级生态环境部门要加强对企业环境安全隐患排查’向应

急管理部门及时通报环保设施基本情况。在环评批复中提醒督

促企业落实环保设施安全生产工作要求’督促企业委托有相应

资质的设计单位对建设项目重点环保设施进行设计。依据生态

环境法律法规’加强对第三方环保服务机构的监督管理’对建

设项目环保设施设计、施工、验收、投入生产或者使用情况进

行监督检查’对企业重点环保设施未经验收投入生产和使用等

违法违规行为进行处理。

（三）发挥中介机构专业技术支撑。环境影响评价机构受企

业委托开展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编制时’要按照国家和省相关规

定开展环境风险评价、提出相应的环境风险防范要求。在辅助

企业开展环境保护管理过程中’要提醒企业同步落实安全风险

辨识和隐患排查治理要求。

设计单位、安全评价单位要按照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

行业标准要求’开展设计和评价工作’对设计和评价结果负责。

安全生产社会化服务机构要积极辅助企业落实环保设施安全管

理各项要求。

鼓励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中介机构加强工作合作’提升服

务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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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｀建立环保安全联动机制

（一）建立部门数据共享机制。生态环境、应急管理等部

门要建立完善建设项目审批、环保设施、监管执法等数据库’

制定数据定期交换工作机制’积极探索运用数字化手段实现部

门数据共享共治、监管业务多跨协同°

（二）建立项目审批联动机制。生态环境、应急管理部门

根据企业项目申请、审批情况’相互通报项目环保和安全信息’

必要时可以联合会商’协同督促

形成监管

（三

联合督促

尘治理、

企业开

合力°

）建立

企业对
凸乒

Rro焚烧炉等环保设施开展安

急管理、生态环境部门

物回收、污水处理、粉

全风险辨识管控’健全

内部污染防治设施稳定运行和管理责任制度’严格依据标准规

范建设环保设施’确保环保设施安全、稳定、有效运行。各级

应急管理、生态环境部门要建立问题隐患通报机制。各级应急

管理部门要发挥安委办作用’指导督促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’

做好问题隐患的督促整改工作·

（四）建立违法行为联合执法和惩戒机制°应急管理、生

态环境部门定期组织相关部门开展安全环保联合检查’督促相

关部门依法依规进行查处’严格实施整改销号、闭环管理制度’

确保企业环保、安全隐患整改到位’严厉打击企业违反环境保

护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行为;深化企业环保治理和安全行为

的信用评价体系’强化结果运用’实施联合惩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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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完善部门联动长效机制.应急管理、生态环境部门

要会同相关部门’建立完善环境治理设施的环保、安全监管联

动长效机制。建立定期会商制度’视情召开联席会议’共同研

究解决重点难点问题’形成部门联动、合力推进的良好工作氛

围。加大对环保设施生产安全事故典型案例的宣传力度’普及

危害认知’有力提升全社会的事故防控能力°

（信息公开形式:依申请公开）

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办公室 2022年12月15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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